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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组〔2019〕19号

浙江大学党委组织部 离退休工作处关于印

发《浙江大学退休党支部联络员制度试行

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级党组织：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浙江大学退休党支部联络员制度试行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大学党委组织部 离退休工作处

2019 年 11月 25日

浙江大学党委组织部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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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退休党支部联络员制度试行办法

第一条 离退休工作是党的组织工作和人事工作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高校离退休党支部在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巩固

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，落实立德树人根

本任务，保证教学科研管理各项任务完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

用。各院级党组织要加强对退休党支部工作的领导和具体指

导。

第二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

发〔2016〕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退休干部党组织建

设、提高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水平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三条 院级党组织负责落实本单位退休党支部联络员

工作，至少明确 1名在职党员作为本单位退休党支部联络员，

每名退休党支部联络员可以联系 1个党支部，也可以联系多个

党支部。

第四条 退休党支部联络员在院级党组织领导下，坚持从

实际出发，协助退休党支部开展好以下工作：

（1）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，帮助老同志认真学习贯

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切实增强“四个意

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

（2）认真宣传和执行党中央、上级党组织及本党支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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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议。

（3）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集体活动，帮助老同志了解世

情国情党情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。

（4）及时做好学校和基层单位的改革发展情况通报工作，

听取老同志意见建议，引导他们结合自身实际发挥作用。

（5）加强党组织建设，做好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工作，

规范退休党支部工作台账。

（6）协助做好本单位退休人员的服务保障和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党委组织部、离退休工作处和各院级党组织应加

强对退休党支部联络员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具体要求是：

（1）党委组织部、离退休工作处和院级党组织要按照使

用和培养相结合的原则，定期开展业务培训，不断提高退休党

支部联络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，帮助退休党支部联络员更

好地完成工作任务。

（2）院级党组织负责对退休党支部联络员进行工作考核，

对于工作优秀者，可通过各院级党组织推荐参加学校各级党内

评优表彰，对于不胜任者及时调整。

第六条 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、离退休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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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党委组织部 2019 年 11 月 25 日


